
公司代码：600500                                  公司简称：中化国际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化国际 60050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柯希霆 王新影 

电话 （021）31768000 （021）31769818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清北路233

号中化国际广场12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清北路233

号中化国际广场12楼 

电子信箱 ir@sinochem.com ir@sinochem.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后 调整前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1,041,193,882.76 50,010,834,179.87 50,010,834,179.87 2.0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422,638,754.14 11,171,952,762.45 11,171,952,762.45 2.2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40,542,477.81 787,891,496.82 806,646,767.3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4,885,281,364.28 19,624,476,998.64 19,624,405,677.88 26.8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71,752,987.61 141,178,043.79 166,523,409.69 163.3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4,270,068.23 230,241,434.69 230,241,434.69 -37.3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33 0.72 1.47 

增加2.61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8 0.07 0.08 157.1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8 0.07 0.08 157.14 

 

注1:公司2016年收购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根据准则要

求对以前年度数据进行重述。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2,29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55.35 1,152,988,931 359,888,00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43 50,611,100 0 无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2.1 43,745,828 0 无   



有法

人 

上海华信石油集团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81 37,600,000 0 质押 15,04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68 34,998,392 0 无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1.59 33,200,00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39 29,027,42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72 15,005,722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62 12,820,028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蓝筹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51 10,705,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 10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 化 国 际

（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

司债券 

11 中化 02 122124 
2012年3月

5 日 

2019年3月

5 日 
1,195,903,000 4.99 

中 化 国 际

（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

司债券 

16 中化债 136473 
2016年6月

6 日 

2021年 6月

6 日 
2,500,000,000 3.61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5801   0.598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6.02   5.3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在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落实“整合协同、创新驱动、管控变革、勇攀高峰”的经营方针，

各业务齐心协力，天胶业务大幅扭亏，农化及化工中间体业务收入增加 39.8%，公司主营业务实

现同比增长 26%。 

精细化工产业中农化业务面对环保压力、原料价格上涨等不利市场环境，通过深化内部协同价值

的发挥，加大新品开发及上市力度，优化经营管理带动降本增效。精细化工产业、化工中间体及

新材料业务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发挥产品链整体竞争优势提升适销对路产品

的市场销售；积极推进退城进园项目实施，加快实施重点产品工艺技术的升级改造，降本增效；

顺应安全环保标准不断提高的行业发展趋势，加大安全环保设施投入和安全环保管理能力建设的

力度，全面提升生产运营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橡胶产业中橡塑助剂业务继续加强市场研究及拓展，面对市场波动及时调整营销策略，持续加强

核心客户份额，巩固市场份额；加强市场研判，把握原材料波动机会降低采购成本；加强工厂设

备检修维护，为整体营销策略的达成提供保障，上半年收入增幅 26%。天然橡胶业务围绕新业务

平台持续推动各项整合工作并取得显著效果，同时整合后运营成本得到进一步优化，扭亏转盈。 

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船运业务稳定 COA 客户，积极开发新客户，尽力降低市场因素带来的损失；



集装罐业务优化调拨成本，提高罐队运营效率，实现同比 14%。 

分销与贸易业务在市场行情波动剧烈的不利环境下，在严控经营风险的基础上，集中资源努力发

展核心商品，核心产品拓展取得积极进展。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 号《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

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会计准则进行调整。 

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反

映应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与本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公司 2017

年 1—6 月计入其他收益科目增加 94,132,611.23 元，营业外收入科目减少 94,132,611.23 元。 

公司执行上述新准则后，不会对其他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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